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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榮服處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建議事項彙復表 

日期 109年8月27日 

主辦

單位 
服務照顧處 協辦單位 

退除給付處、就醫保健

處、就養養護處、就學

就業處、事業管理處 

項次 建議事項 
主（協）辦 

單位 辦理情形 

一 

廖聰志建議事項： 

有關輔導會函知

（再）任職務，應自

109年6月1日零時起

停止辦理優惠存款

案，建議事項： 

（一）函文未檢附

12個附件資

料 ， 請 提

供。 
（二）對於訴願人所

提起訴願、

行政訴訟，

輔導會應給

予協助，並

針對訴願駁

回後，應如

何處理及因

應 ， 制 定

SOP流程。 
（三）有關台灣銀行

所核發「停

止退休(職/

伍)金優惠儲

蓄存款證明

書｣，建議應

予協助集中

退除給付處 

一、有關支領一次退伍

金符合服役條例第

34條人員，暫停辦

理優惠存款案，依

訴願法規定須由行

政院為訴願決定機

關，本會負責辦理

完成訴願答辯書，

將答辯書正本(含訴

願書正本、及相關

附件)上陳行政院。

答辯書副本屬通知

性質，告知訴願人

辦理狀況，爰不含

附件。 

二、旨案攸關退伍袍澤

權益，本會已於6月
23、29日邀請各榮

服處主管、承辦人

參加「退除給付業

務幹部及作業人員

訓練」，強化處理

流程與因應作為。 

三、有關臺銀核發停止

優存證明，如雲林

縣 榮 服 處 回 覆 所

示，無須擔憂遺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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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管，避免

遺失。 

（四）對於日後榮民

恢復辦理優

惠存款所申

請程序，建

議應再予簡

化，比如到

榮服處辦理

即可，不需

再到臺灣銀

行申辦。 

造成權益受損，但

仍請妥善保存個人

所需資料為宜。 

四、目前恢復優存程序

為：當事人持相關

離職證明文件，至

就近榮服處櫃檯辦

理恢復優存事宜，

俟當事人收到本會

核發恢復優存公函

後，再持本公函至

台 銀 辦 理 恢 復 優

存、回存本金，本

會同時副知台銀追

溯至當事人離職或

退休日起支利息，

爰無須擔憂權益受

損。 

五、爾後，本會將與作

業單位共同檢視流

程 ， 檢 討 可 否 簡

化、如何簡化，讓

當事人可以更便利

完成恢復程序。 

二 

許金保建議事項： 

建議輔導會免費

配眼鏡的服務可以由

目前的2年1次改為4
年1次，藉此提高預

算，讓榮民取得更好

品質以及可供更多款

式選擇的眼鏡，同時

也希望輔導會可以提

供更多的廠商供榮民

就醫保健處 

一、因鏡片功能種類繁

多，市場價格差異

大，囿於本會補助

榮 民 配 鏡 預 算 有

限，以集中採購之

優惠價，及實物補

助方式能嘉惠更多

弱勢榮民。 

二、本建議事項將納案

研參，未來視預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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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選擇配鏡的廠

商。 

額度持續檢討採購

規格及辦理方式。 

三 

張進恭建議事項： 

申請入住榮家包

括體檢、醫師評估等

作業時程需將近1個

月的時間，可能因此

減少入住意願，建議

能縮短時程。 

就養養護處 

申請入住榮家之流

程，係依本會作業規定

辦理，為妥善照顧退除

役官兵，視個案條件予

以適當協助，及必要之

作業時程，尚請諒察。 

四 

曾彬恭建議事項： 

榮民配鏡服務建

議採公開競標，藉以

提升品質，使免費配

鏡措施更能符合榮民

需求。 

就醫保健處 

本會提供之配鏡服

務係遵政府採購法辦理

之「公開招標」方式辦

理採購作業，鏡片採用

安全樹脂光學鏡片，並

提供1年保固期限，另不

定期進行查驗，持續蒐

整問題，以精進眼鏡品

質。 

五 

曾彬恭建議事項： 

社區志願服務組

長服務備極辛勞，交

通誤餐補助費建議再

調升，藉以鼓勵持續

積極投入。 

服務照顧處 

一、本會為慰勞社區志

願服務組長辛勞並

使渠等長留久用，

本會於107年3月1
日 起 調 升 交 通 費

(600元/日)及新增

夜間出勤費(500元/

日)，另於108年10
月1日起調升誤餐費

(每餐100元，每日

至多3餐)，且每年

均投保團體保險(意

外140萬、醫療10
萬元)，以維人身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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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。 

二、另本會社區志願服

務人員係屬志工服

務性質，已要求各

榮服處妥慎安排渠

等訪視排程，適度

休息，以避免過於

辛勞。 

六 

吳季蓉建議事項： 

建議未具有榮民

及眷屬身分且尚未取

得志願服務榮譽卡的

榮欣志工，去輔導會

所屬的農場消費也能

比照榮民的身分享有

優惠。 

事業管理處 

建議事項將納案研

參，另於本會完成規定

修正前，榮欣志工可循

「特約廠商」模式逕洽

各農場協商優惠事宜。 

七 

鄭炳利建議事項： 

建議若榮民有創

新的事業品項，輔導

會可以結合地方特性

先進行審查及評估

後，建立開放之網路

資訊平台，將此類創

新事業榮民的資料及

產品刊載在平台上，

以提供有興趣的退除

役官兵朋友們共同投

資或加入此事業工作

的行列。 

就學就業處 

本會已於榮光商店

網站提供退除役官兵分

享創業經驗及創業品

項，有需求之榮民可逕

洽各榮服處刊登創業相

關資訊。 

八 

鄭炳利建議事項： 

請問實際從事

農、漁業生產的榮

民，可否取得相關

農、漁民身份﹖若

雲林縣榮服處 

 

就醫保健處 

農、漁保等職業保

險與無職榮民健康保險

六類一目，其保險對象

身分、投保單位、保險

目的及保險給付等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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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，可否參加其農、

漁保險制度﹖比如我

本身具榮民身分，就

無法同時投保農、漁

保，是否有其他方式

讓從事農、漁業的榮

民也能取得農、漁民

身分，加入農保或漁

保?  

皆不同，爰僅能擇一投

保。 

九 

鄭炳利建議事項： 

輔導會事業管理

處針對環保綠能、節

能等行業或事業品項

的推廣與認同，是否

有相關具體的輔導或

推廣措施？未來若榮

民有此類專才並投入

此行業有創新作為或

想法，輔導會是否有

相關協助措施，以及

提供交流之機會？ 

比如雲林縣為農

業大縣，會有許多剩

餘農產品，若榮民有

處理廢棄農產品的專

才，是否輔導會可以

將此類廢棄農產品的

處理，優先保留提供

有專才或核可的榮民

進行後續處理？ 

事業管理處 

一、本會農場設置目的

係輔導退除役官兵

從事農業產銷，並

推廣休閒農業及觀

光事業，所詢環保

綠能、節能等業務

將納案研參。 

二、本會農場於雲林地

區 無 自 營 農 特 產

品，爰無剩餘物廢

棄處理之需求，尚

請諒察。 

 


